附件1：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4]新桥东先进制造产业园二号园区生活垃圾清运及四害消杀和防治服务任务书

一、项目名称
新桥东先进制造产业园二号园区生活垃圾清运及四害消杀和防治服务（下称“本项目”）。
二、采购目的
乙方提供生活垃圾清运及四害消杀和防治服务的范围为新桥东二号园区（下称“园区”），位于宝安区新桥街道洪田路与恒丰路交汇处，分为07-10、07-14两个地块。
1.07-10号地块西侧为广深高速路，南侧为恒泰路（支路），北侧为恒安路（支路），东侧为庄南路（支路），建设3座高层厂房，建筑高度90 m，其中地上18层，地下1层，机动车停车位338个。07-10地块总占地面积约18769.15 ㎡，总建筑面积约127592.95 ㎡，计容面积114204 ㎡，其中：产业生产用房112620 ㎡，地上核增建筑空间1584.42 ㎡。地下停车库及公共设备用房合计13423.64 ㎡。
2.07-14号地块西侧为广深高速路，南侧为恒芳路（主干道），北侧为恒泰路（支路），东侧为庄南路（支路），建设3座高层厂房，建筑高度76.6 m，其中地上15层，地下1层，机动车停车位329个。07-14地块总占地面积约27421.3 ㎡，总建筑面积约131576.07 ㎡，计容面积115571.9 ㎡，其中：产业生产用房107484 ㎡，城市配送站2000 ㎡，片区汇聚机房200 ㎡，地上核增建筑空间5857.31 ㎡。地下停车库及公共设备用房合计16111.85 ㎡。
深圳市宝实科技产业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下称“宝实运营公司”）为园区物业服务企业。生活垃圾清运及四害消杀和防治服务是基本的物业服务，宝实运营公司拟采购供应商按行业标准提供相关服务。
三、供应商资格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一）供应商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港澳台地区除外）依法注册、合法存续的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或其他组织（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二）供应商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截标之日起倒算）内，未处于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不得具有行贿犯罪记录；
（三）供应商近三年内（截标之日起倒算），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网址：http://zxgk.court.gov.cn/zhzxgk/）综合查询被执行人无执行实施案件信息；
（四）供应商具有清洁行业企业等级相关认证证书及病媒（或有害）生物防治（制）或消杀相关证书（提供证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bookmark: _Hlk135987913]（五）供应商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项目投标，否则相关投标均无效；
（六）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转包、分包。
注：供应商提供的证书（证件等）必须在有效期内。在招投标活动（包括在相关项目）中因串通投标被暂停投标资格期间或涉嫌串通投标并正在接受主管部门调查的报价人不被接受。
四、采购需求
（一）服务期限
本项目为长期服务项目，按1年合同期招标，项目合同期结束后，可由采购人根据履约情况决定是否延续合同。若续签合同，则续签次数不超过两次，每次续签不超过一年。
（二）服务内容
1.生活垃圾清运服务
（1）供应商应当按照《生活垃圾收集和运输规范》（DB4403/T 58—2020）等市、区政府或主管部门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开展本项目服务;
（2）清运频次：每天1次从园区内固定垃圾收集点清运至市内的指定处置场所;
（3）清运量：采购人每季度发函给供应商，供应商按函件要求的清运量提供生活垃圾清运服务。
本次按每天20桶（660L/桶）的清运量报价，最终清运量以函件为准。
（4）其他要求：
a.由供应商自备660L环保垃圾桶并及时更换破损垃圾桶；
b.垃圾清运作业时，应严格按照相关作业安全操作规程执行。作业人员（含车辆驾驶员、随车工作人员等）作业时须按规定穿着环卫工作服、反光衣、工作鞋，佩戴工作牌；
c.垃圾清运工作人员要确保文明作业，应尽量避免产生不必要的噪音、环境污染和纠纷;
d.由供应商负责垃圾的合规处理，并承担清运过程中的所有安全风险与责任。
2.“四害”消杀及蛇、红火蚁、白蚁等防治服务
（1）针对“四害”（蚊、蝇、鼠、蟑螂）的消杀及蛇、红火蚁、白蚁等防治作业遵循科学防治、环境治理与化学防治结合的原则，作业标准依据相关政策法规，如《广东省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管理规定》《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
（2）消杀和防治范围：园区公共区域（含地下车库及公共空间、楼道等）及园区周边；
（3）消杀和防治频率：不少于每月2次，在蚊虫高发期适当增加消杀和防治频次，作业标准不应低于政策法规的要求；
（4）其他要求：
a.消杀和防治药品及费用：由供应商自备器具及药品并承担相关费用；
[bookmark: OLE_LINK3]b.安全防护：操作人员需要具备专业技能和知识并持有作业证书，确保能够正确使用消杀和防治药品，避免因误操作导致安全事故。消杀和防治作业期间，操作人员应穿戴好防护用品，如手套、口罩、防护服等，避免药品直接接触皮肤或吸入体内；
    c.环境通风：在进行消杀和防治作业之前做好环境保护方案，避免消杀和防治药品对环境造成污染；
d.提前通知：每次消杀和防治作业之前，至少提前48小时通知采购商；
e．安全责任：消杀和防治作业过程中发生的任何安全责任及赔偿责任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三）其他
1.报价包含完成本任务书所需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人工费用（含操作人员正常工作时间工资、加班工资、奖金、津贴、食宿费、住房补助、劳动保障、福利、医疗保险与费用、工伤保险与费用、公众责任险与费用、社会保险、教育培训费用、伤亡事故处理费用、赔偿金等费用）、工伤及意外事故补偿赔偿金、管理费、机械或车辆购置和使用费（含燃油费、保险费、养路费、维修保养费、年审费、机械设备停放场地费、喷绘费）、设施设备购置费/折旧费、设施设备维修维护费/工具费/材料费、消杀除臭费、垃圾收集容器购置、卫生用品耗材费、措施费、规费、税费及利润等一切与履行本项目有关的所有费用。
2.如作业标准不达标而导致供应商被行政处罚，相关罚款及赔偿责任由供应商承担。
五、其他与报价有关的信息
（一）费用支付：每季度末，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交真实、有效增值税专用发票。采购人自收到发票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将上季度费用支付至供应商的银行账户。
（二）报价有效期：自报价日起三个月内有效。


